
 

【本園加入 110 學年度準公共化幼兒園預告】 

一、預告要旨： 

    配合政府頒布 110 學年度起『0-6 歲國家一起養』擴大補助政策，因應少子化衝擊，本園選擇加入「準

公共化幼兒園」。本園多年來承蒙歷屆家長支持，亦期望回饋家長，無論型態為何，本園認真辦學的態度始

終如一。有家長曾經說過：「小太陽是高貴而不貴的學校。」本園不敢以此自居，然而延續優良辦學品質，

讓小太陽寶寶快樂學習成長、為家長爭取福利並履行照顧本園教職員工之社會責任，乃本園一貫之使命。 

二、異動說明： 

本園依據新竹縣政府函（即教育部 110.5.19 台教授國字地 1100058616 號），申請加入準公共化幼兒

園，110 學年度起（110.08.02 起），家長繳費金額、幼兒作息、課後延托、交通費異動說明如下： 

收費標準 

109 年度下學期 

110.02.01~110.07.30 

110 學年度 

110.08.02~111.07.29 

111 學年度 

111.08.01~112.07.31 

收費項目 收費期間 
大中小班 

家長繳費金額 

幼幼班 

家長繳費金額 
家長繳費金額 家長繳費金額 

註

冊

費 

學費 
一學期繳費 

15,000 元 15,000 元 
政府全額補助 政府全額補助 

雜費 14,600 元 16,000 元 

A 小計 29,600 元 31,000 元 0 元 0 元 

代

辦

費 

材料費 

月繳 

1,000 元 1,000 元 

3,500 元-第一名子女 

2,500 元-第二名子女 

1,500 元-第三名子女以上 

※中低收入戶，免費 

3,000 元-第一名子女 

2,000 元-第二名子女 

1,000 元-第三名子女以上 

※中低收入戶，免費 

活動費 2,500 元 3,000 元 

午餐費 1,100 元 1,100 元 

點心費 1,250 元 1,200 元 

B 小計 35,100 元 37,800 元 

A＋B 全學期總收費 64,700 元 68,800 元 

其

他 

交通費 月繳 
單趟 350~600 元 單趟均一費用 630 元(暫定) 

雙趟 700~1,200 元 雙趟均一費用 1,260 元(暫定) 

課後 

延托費 
月繳 2,300 元 

登記課後延托： 

均一費用 2,300 元(暫定)，依據政府審查結果另行公告 

※每週有趣的活動由本園老師安排，其詳細內容另行公告 

※延托時間：下午 4：00-5：00 

※離園時間：下午 5：00-5：30 

※下午 5：31-6：00 離園：加收 80 元/次，不得超過 3 次/月 

未登記課後延托： 

費用 0 元 

※離園時間：下午 4：00-4：30 

※下午 4：31-5：00 離園：加收 80 元/次 

※下午 5：01-5：30 離園：加收 160 元/次 

※下午 5：31-6：00 離園：加收 240 元/次  

以上合併累計次數不得超過 3 次/月 

依據政府審查結果另行公告 

保險費 一學期繳費 幼兒團體保險規費，由縣政府採購承攬保險公司後，保費由縣政府公告金額辦理 

※園服、園帽、室內鞋、睡袋、大班畢業寫真相本……，視需求自由選購 



 

 

 

退費標準 

本園退費標準請見「新竹縣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」 

 

 

 

 
 

 

備註 

☆ 就讀準公共化幼兒園者，未列入「2-4 歲育兒津貼」、「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」、「身心障礙生」、「原住民子女」 

補助對象，特此 敬告之！  

☆ 經由全國幼生管理系統資訊平台比對後，將依幼生身分屬性發出「家長繳費數額通知單」，相關訊息屆時請參照本園公告 

☆ 本園訂有『終止服務』條款，其終止服務情形如下： 

(一)家長拖欠學費或到園接送幼兒危及校園行車安全，屢勸不聽者，當月費用經兩次催繳後，仍未配合繳費者為拖欠學費  

(二)幼兒危及師生學習、安全、團體作息之偏差、負面行為，屢勸不聽或經園方評估無法繼續照顧者 

(三)未登記課後延托者，離園時間超過下午 4：30，其合併累計次數達 3 次/月者  

(四)登記課後延托者，離園時間超過下午 5：30，其次數達 3 次/月者  

※兄姐參加本園課照兒童班-簡稱安親班，未列入採計，其費用另計 

☆ 本園關於校車搭乘事宜，請務必注意以下事項： 

(一)臨時搭乘校車者，以電話確認為校車行經路線，且車上有空位，可安排臨時搭乘，單次計費 50 元 

(二)搭乘校車者，請固定上(下)車地址，校車排定時間、員額、路線均已確定，若臨時變更接送地點，或是不同天不同接送地

點，恕難安排，特此 敬告之！ 

☆ 本園保有最終修改、變更內容之權利 


